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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养目标 

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

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，在科学和

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科学专门人才。 

二、招生计划 

2026 年我校拟招收学术博士（含全日制非定向、全日制定向）和

专业博士（含全日制非定向、非全日制定向）研究生 334 名，实际招

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。 

三、学制 

直接攻博学制 5年； 

硕博连读（博士阶段）学制 3年； 

申请-考核制学制 4年。 

四、选拔方式 

选拔方式包括直接攻博、硕博连读、申请-考核制。 

（一）直接攻博 

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直接攻博的申请条件、招生程序、具体流程

及申请所需材料请查看《2026 年招收推免生（含直博生）章程》。 

（二）硕博连读 

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申请硕博连读，申请条件、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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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、网上报名办法及申请所需材料请查看《2026 年“硕博连读”博

士研究生报名通知》。 

（三）申请-考核制 

“申请-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的申请条件、具体流程、网上报名

办法及申请所需材料请查看《2026 年“申请-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报

名通知》。 

五、体检 

体检在拟录取后进行，届时请关注我校研究生招生网相关通知。

体检须在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进行，根据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和《教

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

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 号）等文件

规定，参照《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〈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，提出体检要求。 

六、录取 

1.按照“服务战略、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

根据招生计划，参照考生申请材料审查和评价结果、考试成绩、思想

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等择优录取。 

2.对弄虚作假者，不论何时，一经查实，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

资格、录取资格或学籍。 

3.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博士研究生须将人事档案、组织关系等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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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前转入上海理工大学，否则将取消录取资格，毕业后考生与用人

单位双向选择、自主择业。 

4.录取类别为定向的博士研究生须将人事档案、户口、工资关系

等保留在定向单位，应由本人与学校、定向单位一同签署协议书，按

定向协议就业，学校不负责其就业派遣。录取类别为定向的博士研究

生不享受奖助体系，原则上不安排宿舍。 

5.报考定向就业博士生须征得报考院系同意，否则造成不能被录

取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考生报名时，必须准确填写报考类别，一

经确认，不得更改。 

七、学费及资助 

学费信息请查询《2026 年博士研究生学费一览表》。奖学金及资

助 情 况 请 参 考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网

（https://yz.usst.edu.cn/）管理规定栏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奖

学金管理办法》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》。 

八、其他 

1.我校《2026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中所列人数

为拟招生人数，录取时，各学院、专业的招生人数将根据国家正式下

达规模数和实际生源情况作相应调整。 

2.各招生专业按照所属学院关于博士研究生招收与培养的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3.上海理工大学本校在职教师报考，须符合学校相关要求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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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4.本简章中的内容如与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规定有不符之处，按

上述相关部门的规定执行。 

 

学校地址：上海市军工路 516 号      邮政编码：200093 

联系部门：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       电话号码：021-55272521 

网址：https://yz.usst.edu.cn/ 


